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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民法典》第 99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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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诸如 ChatGPT,其超越深度合成的生成式 AI 技术

造成了实践中对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死者人格利益等人格权侵权案件的频发。 如何在享受技术

红利的同时降低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审

视过去,我国历来重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自 1982 年至今,我国宪法均以专门条款的形式对我国公民的

人格尊严作出了明确的宣示性规定,表明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纵观我国对死者人格

利益保护制度的演进历程,共经历了判例阶段、司法解释阶段和成文法规制阶段,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著名的陈秀琴诉魏锡林案、“荷花女”案开创了我国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司法实践的先河。 在这一时期,我
国司法机关的重点工作也包含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其先后发布了与死者人格利益相关的数份解

答、批复,这些官方文件汇聚成了丰富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 在这些解答、批复之后,我国司法机关

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专门制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的相关保护规则。 自 2021 年《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民

法典》第 994 条专门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出规定,标志着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进入了成文法

规制阶段。 然而,不论是从现行法律制定层面还是学术理论层面审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这一具体

问题,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是否应当予以区分而分别确定保护期限以及如何设置保护期限等问

题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实际上,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死者人格利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两者

不论是在保护期限方面还是在保护对象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经研究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

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当以死者继承人的生存期为标准予以确定,而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之保护期限

则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为“标尺”。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死者的人格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密切

联系,甚至其本身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死者人格利益此时应受长期保护。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
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其也并不当然受永久保护,在具体个案中,需要综合考虑死者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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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行为人的侵权方式等多种因素,具体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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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自然人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无法享有各项人格权益,但为了保护死者的人格尊严,其
肖像、名誉、姓名等人格利益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保护既体现为个人生存期间

人格尊严的保护,也体现为死后的保护[1]263,这也是维护个人生命尊严的体现。 自 2021 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民法典》第 994 条的出台标志着在死者人格

利益保护这一领域,我国正式进入了以成文法为规制途径的新阶段。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可以

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审视:(1)立法层面。 目前,无论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还是司法解释,在死者人

格利益保护期限方面均存在“空白”,即便《民法典》第 994 条是专门针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作出的

规定,但却没有明确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仅能根据文意表述,推断该条实际上是以死者近亲

属的生存期限来统一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2)学理层面。 学界对于是否应当区分死者

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而分别确定保护期限有区分说和不区分说两种主流学说,区分

说主张应当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所包含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保护期限[2] ;
不区分说则秉持不需要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而统一设置保护期限[3]196-197。
对于如何设置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这一问题,学界也存在“设置统一的保护期限,即以死者死亡

后一段时间作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4] 和“设置相对弹性的保护期限,将死者近亲属的生存

期间界定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3]196-197 的理论争议。
依据上述,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学理层面,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是否应当予以区分而

分别确定保护期限以及如何设置保护期限等问题,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以

下两个方面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进行论述:一方面,由于死者人格利益中同时包含精神利益和

财产利益,二者的保护对象不同,应当对二者予以区分并分别设置不同的保护期限。 另一方面,虽
然在一般情况下,死者人格利益仅涉及私人利益的保护,也即对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保护,但是在特

殊情况下,死者人格利益也会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联。 所以,应当将死者人格利益是否涉及公共利

益纳入考虑范围并区分不同的保护期限。

二、当前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存在的困境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当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些技术在

提高人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风险与挑战。 就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而言,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即为侵权风险[5] 。 如今,诸如 ChatGPT 等具有高度智

能性的人工智能所拥有超越深度伪造的技术可以实现对死者的图像、声音的无缝结合。 这些人工

智能可以根据指令输入者的需求,生成相应的虚假信息,以达到不法获利的目的。 例如,ChatGPT 可

以在指令输入者输入信息的基础上,生成歪曲死者生前形象的视频、图片,甚至可以生成一些带有

种族歧视、仇恨言论的声音、文字等,侵害死者的人格利益[5] ,损害死者的人格尊严。 面对科技进步

带来的挑战,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本应给予恰当回应,然而,关于如何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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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这一具体问题,我国却亟需解决两个主要困境: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区分困境和死者人格

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困境。
(一)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区分困境

就是否应当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一般而言,对纯粹精神性的权利诸如

人格权来说,其在内容构成上不包含财产利益,在权利性质上不能许可他人利用,也不可转让和继

承[6] ,在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权利人仅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无权主张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随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各类传媒平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娱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
人的人格标志诸如姓名、肖像、名誉等,逐渐具有了一定的资信价值,能够对商业主体的扩张带来益

处
 [7] 。 虽然各国对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①,但承认人格利益中同时包含财

产和精神两方面已是主流观点[8] 。 我国同样也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通过《民法典》第 993 条承认

了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 另外,人格权编也在“肖像权”一章中对肖像的许可使用以及肖像许可使

用规则用于其他人格权益作出了规定,构建且完善了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制度
 [9] ,其目的即在于发挥

人格权益中经济价值的效用。
但是,我国在立法及司法解释层面长期以来并未重视对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②。 自

2021 年《民法典》颁行之后,其通过第 994 条赋予死者近亲属请求权,死者近亲属可以在死者人格利

益遭受侵害的前提下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由于该条并没有对民事责任的类型进行限制,在解

释上可以认为,其同时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按照这一解释结论,虽然该条

没有明确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但在解释上应当认定,该条的保护范围应当覆

盖了对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 依据前述,《民法典》第 994 条并未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

所含财产和精神两方面利益,而是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为“标准”来统一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

保护期限。 然而,实际上,随着自然人的死亡,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会从自然人

生前的紧密结合状态逐渐分离,而且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保护对象不同,前者

为死者继承人,后者为死者近亲属,死者继承人和死者近亲属二者的范围虽有重合但并不能等同。
本文认为,若概括性地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来统一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和财产两方面利

益的保护期限,缺乏合理性。
(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困境

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如何确定这一问题,我国《民法典》第 994 条“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

期限统一确定保护期限”的做法主要存在两个障碍:一是其并未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仅涉及私人利益

的情形和在涉及私人利益的同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二是在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

益时,法律赋予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不明确。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一般情况下,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是私人利益,也就是死者近亲属的利益,

但在特殊情形下,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也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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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比较法上看,关于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保护,存在一元模式与二元模式的区分,前者将人格权中财产利益视为人格权的组成部分,主
要通过人格权规则调整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此种模式以德国法为代表;后者将人格权中财产利益作为独立的财产权客体,此种模式以

美国法为代表,美国法在隐私权之外创设独立的公开权,实现对个人人格标志中财产利益的保护。
我国司法解释和法院裁判历来重视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而忽略了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 参见:张红《死者

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 10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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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10] 。 从实践看,行为人盗用、假冒死者的姓名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国家

领袖、社会杰出人士等姓名、肖像的现象大量存在,该行为不仅损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也会影响社

会道德风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死者人格利益的公益性[11] 。 本文认为,死者人

格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性会影响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当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其
保护期限应当有所区别,而不是机械地仅限于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生存期限。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
我国民法典的现行规定来看,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关联性最高的是第 994 条和第 185 条,但是,无论

是第 994 条还是第 185 条,在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情况下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这方面均

没有明确规定。 本文认为,如此一来,将会给死者近亲属和相关组织追究行为人责任造成障碍,导
致法律适用的困难和司法实践的混乱。

三、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完善路径

(一)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合理区分

从语义解释的角度来说,死者姓名、肖像等所体现的精神性利益均是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

的应然内涵。 我国司法实践历来重视对死者精神利益的保护,不论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司法

解释和相关案件批复,还是具体的个案裁判,均可以体现这一点。 而死者生前人格权益中所包含的

财产利益则是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的内涵。 自然人生前人格利益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在自

然人死亡后依旧客观存在,此时,死者人格权益中的精神和财产两方面利益将发生分离,精神利益

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等主体人格利益的方式获得间接保护[12] ,而财产利益应当作为死者的遗产,由
其继承人继承。 比如,由于死者姓名、肖像等在客观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用价值,因此也应当

受到法律保护[13] 。
从域外法上看,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认可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应当

受到保护乃是主流观点。 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关于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的保护途径,美国法选

择以隐私权来应对。 另一方面,关于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的保护途径,美国采用了公开权这一方

式来对其进行保护。 通说认为,对隐私权予以保护的原因在于防止个人违背其意愿而被暴露在公

共领域,隐私权应当随着个人的死亡而随之消灭③,相反,公开权的存续与否和个人死亡之间不存在

当然因果关系。 关于公开权是否具有可继承的权利属性,早期的学者与司法实践一般持否定态度,
法院一般将公开权与隐私权进行类比,由于隐私权一向被认为是一项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

(a
 

personal
 

right),在个人死亡后,其隐私权也随之终止,按照此种类比方式,公开权并不具有可继承

性[14] ;有的法院则将侵害公开权的行为与诽谤行为进行对比,同样认为公开权并不具有可继承

性④。 但近年来,不论是法院还是学界,则更多地将公开权与财产权进行类比,由于自然人利用其名

誉、姓名等具有商业价值的人格标志是公开权的应然内涵,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公开权与财产权

具有内在的同质性⑤,进一步地,应当可以认为公开权具有可继承性。
德国法主要以扩大法律规定的人格权的内涵与效力的方式来保护人格权中所蕴含的财产利

益,而没有像美国法那样在既有的人格权类型之外创设独立的公开权制度。 德国法调整人格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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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利益的依据主要是《德国民法典》《艺术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一般人格权与肖像权。 依据德国

的相关法律规定,即便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有一定区别,但从其权利性质的角度而言,
财产利益无法脱离精神利益和人格权而独立存在[15] 。 按照此种模式,自然人死亡后,其生前人格权

益中的财产利益也应当随之消灭,但由于死者人格标志中的财产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其仍然具有经

济利用的价值,对其不予保护而完全认定其进入社会公有领域,显然不合理。 所以,德国法院在司

法实践中也逐步确立了死者人格利益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应当受到一定期限的保护。
综上,依据域外法律经验,各国大多均认为死者人格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且该保护范围涵

盖了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 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我国司法实

践中也发生了一些纠纷,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周海婴诉梁华计算机网络域名侵权案” ⑥。 诚如前述,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并未重视对死者人格利益中所含财产利益的保护,自 2021 年《民法典》颁布施行

后,从第 994 条的规定可以推断出其保护范围涵盖死者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且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

期限统一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是否应当被

区分且分别赋予保护期限,学者对此存在不同观点。
(1)“区分说”。 该学说认为应当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和精神两方面利益且分别赋予二

者不同的保护期限。 例如,根据部分学者的观点,一方面,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为标准来划

定死者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理由是对死者精神利益提供保护的实质就是要保护死者近亲属的精

神利益;另一方面,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的保护则应当做区分处理,对于商品化程度较

低的人格利益,应当由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确定保护期限;对于如姓名、肖像等商品化程度较高

的人格利益,可以考虑类推适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相关规定,认定其保护期限为死者死后 50 年[2] 。
(2)“不区分说”。 此种观点认为,不应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所含精神和财产两方面利益而统一

规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正如有学者指出,应当将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间统一规定为死者

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这种保护期限的唯一例外是国家机关或个人可以在死者人格利益关系社会

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起诉讼,而不受保护期限的限制
 [3]196-197。 由上可以看出,此种观点并没有区分

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而是统一确定其保护期限。
从《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来看,其显然是采纳了上述第二种不区分说的主张。
笔者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和财产利益需要被区别,且应当就二者的性质分别设定保护

期限,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自然人在世的时候,其人格权益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包含了精神利益与

财产利益,二者缺一不可,共同组成完整的自然人人格权益。 人格权中精神利益对财产利益的利用

具有较大的限制作用,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利用不应当损害其精神利益,人格权的经济利用不得损

害个人的人格尊严。 例如,人格权中精神利益的保护将会对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合同的效力产生重

大影响,在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合同履行期间,如果个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等发生变化,个人有权

解除人格利益许可使用合同⑦。 但是,在自然人离世后,其生前人格权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

之间的关联已经十分薄弱,原因是人格权中精神利益的功能在于保护个人的尊严以及内心平静等

精神利益,而人格权中财产利益的功能在于保护个人人格利益中的商业价值[16] 。 自然人死亡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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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利益将发生分离,即个人内心平静等精神利益将随个人的死亡而消灭,死者其他的精神利益诸

如人格尊严等也将以“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的方式而间接得到保护。 在这个时间点,仍旧客

观存在的仅剩死者生前人格权益中的财产利益,其将作为死者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这样一来,
死者精神和财产利益二者在事实上发生了分离。 另一方面,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对象

为死者的近亲属等主体,而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对象是死者的继承人,二者身份并不一

致,保护期限也应有所区分。 因此,在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提出请求的是死

者的近亲属等主体。 就人格权益中的财产价值而言,该价值在自然人生存期间是自然人人格权益

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在其死亡后,其人格权益消灭,该财产利益也将与人格权益相分离,成为独立的

财产权客体,除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外,该财产权益应当可以成为继承的对象。
(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合理确定

1. 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

就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而言,有些国家将死者人格利益与著作权进行类比,并
参考著作权的保护期限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17] 。 依据德国《艺术著作权法》第 22 条的规

定,肖像权人死亡的,则在其死后 10 年内利用或者传播其肖像的,应当取得其近亲属的同意。 关于

如何设置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我国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设置统一的固

定保护期限,即以死者死亡后一段时间作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例如,有学者认为,考虑到

中国长期以来保护期间大概为 50 年,应当将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界定为死者死后 50 年[4] 。 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设置相对弹性的保护期限,考虑到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做法,以
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间来限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做法[3]196-197。

《民法典》第 994 条也采纳了该立场,此种立场值得赞同,即原则上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间

来限定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
其一,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不宜参照著作权的保护期限确定其保护期限。 按

照波斯纳等人的观点,之所以要对著作权设置一定的保护期限,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维持著

作权法上的利益平衡关系,避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二是降低因为时间久远而产生的确定权利归属

与权利状态的成本[18] 。 换言之,设置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重要目的在于破除权利人对作品的完全垄

断,促进知识流通和社会进步,从而实现著作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19] 。 而死者人

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则旨在排除恶意侵害死者人格利益、造成死者近亲属等精神痛苦的行为,
与促进知识流通等价值目标并无直接关联。

其二,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间来限定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之保护期限与我国现行对死

者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制度所蕴含的特色相吻合。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有所谓“直接保护模式”与

“间接保护模式”的区分,所谓直接保护模式,是指直接肯定死者享有人格权并且对其进行保护的模

式[4] 。 而所谓间接保护模式,其内涵则指的是法律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的方式对死者人格利益

进行间接保护[1]268-269。 按照间接保护模式,法律并不承认死者享有人格权,因为在自然人死亡后,
其不再具有主体资格,当然也不再享有人格权。 若要对死者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只能是以保护死者

近亲属利益的方式来间接地实现。 从《民法典》第 994 条的规定看,其明显采纳的是间接保护模式,
此种立场的选择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因为如果采用直接保护模式,则需要承认死者在一定期限内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与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传统并不相符合。 而采用间接保护模式,仅需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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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近亲属以相应请求权即可达至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效果,并不需要对既有的制度和规则进

行大的突破。
其三,设置固定的保护期限虽然可以统一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但可能会影响

死者近亲属的保护,也会不当弱化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按照间接保护模式,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

利益的保护对象主要是死者近亲属,一旦规定固定的保护期限,如规定为死者死亡后 50 年,由于该

固定期限与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并不当然重合,在实践中很可能会出现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

短于或者长于死者死亡后 50 年两种情况,这就会造成,一方面,在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短于死者

死亡后 50 年的情况下,若行为人的行为未损害公共利益,就会出现缺乏适格的请求权主体来主张

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另一方面,在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长于死者死亡后 50 年的情况下,
若侵权行为发生在死者死亡 50 年之后,即便死者近亲属遭受再大的精神痛苦,也无法主张侵权责

任。 所以,此种以 50 年固定期限为界而进行不同的法律评价显然缺乏正当性。
就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而言,如前所述,死者生前人格权益中所包含的财产利

益并不会随着自然人的死亡而消失,其继续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可以成为被死者继承人继承的

对象,这与美国法上的公开权类似。 因此,美国法上公开权的保护期限可以为确定我国法上死者人

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提供有益借鉴。 美国学者在论证公开权的可继承性时,一般将其与

著作权进行类比,著作权之所以具有可继承性,允许一个人的继承人可以从其个人努力中获利,目
的就在于激励个人的进取心,当然,为了保护言论自由,著作权的保护也有一定的限制,这同样适用

于公开权的继承问题,为了避免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价值相冲突,应当将继承情形

下公开权的价值限于商业价值[20] ;同时,在为了实现激励个人努力与创造这一社会公共政策时,公
开权的保护也应当受到限制,只有在个人生前通过合同对其公开权进行利用,进而将公开权转化为

很具体的利益形式时,其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关于死者继承人对死者公开权所享有的权利是否应

当有时间限制,一般认为,通常情况下,经过一定合理的期间,个人人格标志中的经济价值会自然减

损,逐渐丧失利用价值,有鉴于此,可以通过类推适用著作权的规则,确定公开权的保护期限,即公

开权的保护期限应当是个人生存期间直到个人死亡后 50 年。
与美国法上的公开权类似,我国法上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虽然也主要限于经济利

用领域,但与公开权不同,我国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并不涉及与言论自由等价值之间冲

突的协调问题,而且从《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看,该条并没有对死者近亲属在死者人格利益被侵害

时如何行使请求权作出其他限制,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不需要

死者生前已经通过合同等方式对其进行利用,不需要该财产利益已经转化为具体的利益形式。 关

于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我国有学者主张,由于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与著作财

产权较为类似,因此,可以将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规则类推适用于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

护,即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为自然人死亡后 50 年[13] 。
笔者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虽然与著作财产权具有相似之处,但在确定保护期限时不

宜参照著作财产权的规则,而原则上应当将其保护期限界定为死者继承人的生存期限,主要理由在

于:第一,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不同于著作财产权,不宜根据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确定其

保护期限。 虽然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与著作财产权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二者也具有很大区

别,著作权既是一种知识创造,也是知识流通和再创造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以作者死后一定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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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作为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有利于降低知识流通和再创造的成本,尽量发挥著作权的社会效

用。 而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虽然与死者生前的个人努力相关⑧,但其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知识

创造,而更多的是市场作用的结果[21] 。 同时,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通常也不是知识流通与再

创造的前提,因此,参照著作财产权的规则确定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可能存在不

合目的的问题,其正当性存疑。
第二,参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设置固定期限,在死者继

承人的生存期限长于该固定期限时,将大大损害死者继承人的继承权及继承利益。 诚如前述,死者

人格利益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并不会随着自然人的死亡而消失,其继续存在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可

以成为被死者继承人继承的对象,即由死者的继承人保有该财产利益,在继承人生存期间内,除基

于法定的原因而受到限制外,该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对著作财产权而言,基于知识流通、再
创造等原因而需要对继承人的权利进行期限上的限制,有必要设置固定的保护期限,而死者人格利

益中的财产利益与知识流通、创造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并不需要设置类似于著作财产权的固定期

限,而可以考虑采用死者继承人生存期限这一更为灵活的、个性化的保护期限。
第三,参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设置固定期限,在死者没

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的生存期限短于该固定期限时,也可能产生一些权利保护的困境。 在死者继

承人的生存期限短于死者死亡后 50 年时,在死者继承人死亡后的剩余期限内,如何保护死者人格

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存在疑问。 事实上,著作财产权的保护同样存在这一难题,在著作权人的继承

人死亡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尚未届满时,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均有权委托著作权集体管

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相关权利⑨。 但当著作权人及其相关权利人没有委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去

代他们行使著作权时,相关的著作权将成为所谓“孤儿作品”,即因著作权无人继受而导致使用人无

法使用[22] 。
 

“孤儿作品”的保护至今仍是著作权保护的一大难题。 就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

护而言,由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并不存在类似于著作权集体保护组织的机构,死者生前以及死者继

承人无法委托此类机构保护其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而且即便将来设置此种机构,在权利人未进

行相关的授权委托时,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同样会面临类似于“孤儿作品”的保护困境。
可见,虽然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与著作财产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宜参考著作

财产权的保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设置固定保护期限,而可以考虑将其保护期限原

则上限定为死者继承人的生存期限。
2. 死者人格利益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受长期保护

如前所述,死者人格利益在特殊情形下会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联,尤其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不断迭代,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信息技术“换脸”现象屡见不鲜的今天,诸如“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
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辣笔小球诋毁戍边英雄案”,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也会影

响社会道德风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所以,当死者人格利益涉及公共利益时,其保护期限应当予

以特殊对待。
第一,死者人格利益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已经被社会公共利益所吸收。 部分学者认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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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See
 

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 ,
 

433
 

U. S.
 

562,
 

(1977) .
参见:《著作权法》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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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死者人格利益本身就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比如一些伟人、名人的人格利益本身就是一种社

会公共利益[1]265。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在裁判中也持此种立场。 例如,在叶挺烈士后人诉

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权侵权纠纷一案中,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认为,革命烈士

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爱国精神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一致认同,已经成为全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行为人侵害烈士的名誉,也会伤害社会公众

的民族和历史感情,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此种立场值得赞同,即某些死者人格利益本身就是社

会公共利益,行为人侵害此类死者人格利益,可以直接认定其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
第二,在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涉及公共利益时,即使死者近亲属、继承人等主体已经死亡,死者人

格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联性也仍然持续存在。 当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时,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也可能同时导致死者继承人或近亲属等主体的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

害。 此时,死者继承人、近亲属等主体有权请求行为人对其私益的侵害承担侵权责任,有关机关有

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被损害的事实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这两种责任所救济的对象不同,应当

可以并存[23] 。
第三,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实际上也承认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人格利益应受到长期保

护。 从《民法典》第 994 条规定看,其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作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其规

范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私益,无法成为保护涉及公共利益的死者人格利益的

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当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当参照《民法典》第 185 条的规

定来调整此类侵害行为,该条保护的侧重点虽然是英雄烈士,但其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当
然也可以成为规范同时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类侵权行为的依据[24] 。 一方面,
《民法典》第 185 条主要体现的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25] 。 虽然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第 185 条

是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进行保护,是专门针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条款,不能扩大

解释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层面[26] 。 但从该条文义来看,其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责任构成要

件,表明其并非专门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条款,按照立法者的解释,《民法典》第 185 条所体现的就

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因此,这也为规范同时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提供

了依据。 另一方面,该条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也包括涉及公共利益的死者人格

利益。 从该条规定文义来看,其在确定保护对象时使用了“英雄烈士等”这一开放式表述,表明其保

护对象并不限于英雄烈士,也可以是其他对象的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因此,当死者人格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同时受到损害时,有关机关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而无论死者的近亲属等

主体是否已经死亡[27] 。
那么,在死者人格利益涉及公共利益时,其保护期限如何确定? 《民法典》第 185 条虽然可以为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死者人格保护提供依据,但从该条规定看,并没有明确保护期限[28] 。 笔者认

为,虽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需要受到长期保护,也不意味着死者人格利益应

当受到永久保护,其仍然应当有一定的期限限制。 对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同时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而言,法律调整此类行为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只是其产生

的一种客观效果。 因此,在具体判断某种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行为在何种期间内应当受到法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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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18)陕 0113 民初 893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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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时,关键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这是个案判断的过程,难以划定统一的保护期

限。 在具体判断此种情形下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时,许多因素如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方式、死者

的身份、死者死亡的时间等,均可能对该保护期限的长短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外延和内涵都比较宽泛,如果不严格

限定其范围,可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将会不当限制个人的行为自由。 笔者认为,在死

者人格利益保护领域,应当严格认定公共利益损害问题,一方面,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涉及死

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私益保护问题,通常情况下并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有学者指出,只有在公共利

益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国家机关才能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29] 。 此种观点值

得赞同。 另一方面,严格限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领域的公共利益,也有利于对有关机关或者组织提

起诉讼的活动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防止不当限制个人的行为自由。 此外,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

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由法院进行判断,而不应当由提起诉讼的有关机关或者组织予以

认定。

结语

自然人死亡后,在逐步淡出人们记忆的同时,也将逐步退出法律调整的领域,但在这一进程完

成之前,死者人格利益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这个信息飞速传播的大数据时代,借助人工智能为

工具的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尤其是死者人格利益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我国法律及司法实践必须要

给予恰如其分的回应。 《民法典》颁行前,我国主要通过司法解释解决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立法

上一直都没有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进行明确。 《民法典》第 994 条体现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

则,从民法层面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进行了规范[30] ,有利于强化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凸显

了尊重与保护个人人格尊严的价值理念。 在此基础上应当认识到,死者人格利益同时包含精神利

益与财产利益,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死者人格利益之保护期限也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直接关联,需要

区分不同情形,分别确定其保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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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such
 

as
 

ChatGPT 
 

its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
 

that
 

goes
 

beyond
 

deep
 

synthesis
 

has
 

led
 

to
 

frequent
 

infringement
 

cases
 

of
 

personality
 

rights
 

such
 

as
 

reputation
 

rights 
 

portrait
 

rights 
 

personal
 

privacy 
 

and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in
 

practice.
 

How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le
 

enjoying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on
 

the
 

road
 

to
 

building
 

a
 

socialist
 

rule
 

of
 

law
 

country
 

in
 

China.
 

Looking
 

back
 

at
 

the
 

past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dignity.
 

Since
 

1982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has
 

made
 

clear
 

declarative
 

provisions
 

on
 

the
 

personal
 

dignity
 

of
 

Chinese
 

citizens
 

in
 

the
 

form
 

of
 

special
 

provisions 
 

demonstrating
 

the
 

governing
 

philosoph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entered
 

on
 

the
 

people.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of
 

China s
 

system
 

for
 

protecting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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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eased 
 

it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of
 

precede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nd
 

written
 

regulations.
 

Since
 

the
 

1980s 
 

the
 

famous
 

cases
 

of
 

Chen
 

Xiuqin
 

v.
 

Wei
 

Xilin
 

and
 

Lotus
 

Woman 
 

have
 

pioneered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protecting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the
 

focus
 

of
 

China s
 

judicial
 

organs
 

also
 

includ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They
 

successively
 

issued
 

several
 

answers
 

and
 

approvals
 

related
 

to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These
 

official
 

documents
 

gathered
 

into
 

a
 

rich
 

set
 

of
 

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After
 

these
 

answers
 

and
 

approvals 
 

China s
 

judicial
 

organs
 

also
 

specifically
 

stipulated
 

the
 

relevant
 

protection
 

rules
 

for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in
 

the
 

form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Later 
 

since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n
 

2021 
 

Article
 

994
 

of
 

the
 

Civil
 

Code
 

specifically
 

provides
 

provis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marking
 

that
 

China s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written
 

regulations.
 

However 
 

whether
 

examining
 

the
 

specific
 

issue
 

of
 

the
 

protection
 

period
 

for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or
 

academic
 

theory 
 

there
 

is
 

still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regarding
 

whether
 

the
 

protection
 

period
 

for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and
 

determined
 

separately 
 

as
 

well
 

as
 

how
 

to
 

set
 

the
 

protection
 

period.
 

In
 

fact 
 

property
 

interests
 

and
 

spiritual
 

interests
 

are
 

indispensable
 

components
 

of
 

the
 

deceased  s
 

personal
 

interest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terms
 

of
 

protection
 

period
 

and
 

protection
 

object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protection
 

period
 

of
 

property
 

interests
 

in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survival
 

period
 

of
 

the
 

deceased s
 

heirs 
 

while
 

the
 

protection
 

period
 

of
 

spiritual
 

interests
 

in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should
 

b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survival
 

period
 

of
 

the
 

deceased  s
 

close
 

relatives.
 

In
 

certain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even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At
 

this
 

time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should
 

be
 

protected
 

in
 

the
 

long
 

term.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en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involve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permanently
 

protected.
 

In
 

specific
 

cas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identity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infringement
 

methods
 

of
 

the
 

perpetrator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
 

protection
 

period
 

for
 

the
 

personal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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